
案由 5 
請學校謹慎填報本部每年 3月及 10 月大學校務校務資料庫之各類表

冊數據 

類別 
□教務長  █教務(含招生、註冊、課務等)   

█其他：研究發展處/秘書處/校務研究中心等 

分類 □討論案  █宣導案 

提案單位 
高等教育司 

教育品質及發展科 
聯絡人及電話 

蘇子倫 

02-7736-5882 

說明 

一、 本部為落實資源整合及共享之精神，於 99 年度建置「高等教育

校 務 資 料 庫 資 訊 網 」（ 以 下 簡 稱 校 庫 ）（ 網 址 ：

https://hedb.yuntech.edu.tw/），蒐集表冊類別包括「基本資

料類」、「學生類」、「教職員類」、「研究類」、「校務類」、「財務

類」等 6大領域。 

二、 前揭校庫定期蒐集表冊，分別於每年 5 月及 11 月陸續提供本部

總量系統資訊小組、私立大學校務發展計畫、邁向頂尖大學計

畫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、大學系所（校務）評鑑、產學績效

評量、國際化調查、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料庫、會計處、統計處

等計畫（單位）運用與勾稽，並將學校所填部分資訊定期公告於

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（https://udb.moe.edu.tw），提供

各界查閱。 

三、 查近期學校常見申請修正理由包括：漏植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及學

制班別之名稱、修業年限設定錯誤、學校相關辦學績效統計資料

或教師基本資料…等，常因學校無專責校務資訊人員統籌蒐集

與匯填，或誤解校庫各表冊欄位定義，或缺漏與誤植資料填報等

情事，導致資料匯出予前揭各單位運用時，造成審核作業延宕，

更影響本部資訊公開作業時程。 

四、 為有效改善前揭校庫資料庫填報錯誤率，建議學校應建立校內

校務資訊系統及專責人員，藉以整合教務、學務、總務、研發、

圖書、會計、人事等資訊系統，由各該系統定期提供校庫所需蒐

集表件數據予校務資訊人員統籌填報，同時學校應將所填數據

配合前揭專案計畫審核指標先行試算，俾利校庫蒐集數據可直

接供本部充分運用與落實資訊整合。 

五、 依本部統計學校近 3 年向校庫提出申請修正表冊次數，彙整如

下表，請學校確實檢討，並應建立資料填報品質之機制，避免人

員疏失造成資料填報錯誤。爰此，本部衷心期盼各校能成立專責



單位協助及審慎查填校庫各類表冊資訊，提高行政品質，使本部

得蒐集全國大學校院整體教育資源、研究能量、基本校務數據等

資訊作為未來高等教育政策決策之參考依據。 

辦法 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9 條第 6項規定辦理。 

 


